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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》缔约方大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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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临时议程 

 会议开幕 

1. 选举缔约方大会主席、副主席和报告人 

2. 通过会议议程  

3. 批准观察员名单 

4. 通过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简要记录 

5. 就各利益攸关方实施《公约》的情况进行一般性辩论 

6. 介绍第二次民间社会论坛的结论 

7. 委员会报告其活动情况 

8. 秘书处报告其活动情况（2017‒2019 年） 

9. 秘书处报告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（IFCD）和筹资战略的情况 

10. 监测不限成员名额的教科文理事机构的治理、程序和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相关建

议的落实情况（第 39 C/87 号决议） 

11. 四年期定期报告：递交新报告和实施关于参与性政策监测的能力建设计划 

12. 第 9 条“信息分享和透明度”《操作指南》的修订草案 

13. 促进数字环境中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操作指南的实施工作路线图 

14. 委员会今后的活动 

15. 选举委员会成员 

 会议闭幕 

2. 决议草案 7.CP 2 

缔约方大会，  

1. 审议了 DCE/19/7.CP/2 号文件；  

2. 通过上述文件所载的会议议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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